梁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

2017年预算补充说明

部门机构设备情况 

梁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下设办公室、车管分所、事故中队、城市中队、勐养中队五个职能部门，其中：勐养中队是外设中队。

上述部门主要负责业务分别是：对单位的行政运行及财务管理、车辆及驾驶人员登记管理、全县辖区内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及肇事逃逸追查、县城城区交通秩序维护管理、勐养镇交通秩序维护和事故勘查。

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

    2017年交警财务总收入502.86万元，均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。同上年相比增长30%，主要增长因素是人员工资调整。另项目支出23.96万元，与上年的3.96万元相比增长翻了几番，增长因素是今年获批了“县区交通设施标志设置”及“治理货车超限超载行为专项行动”两个各10万元支的项目支出。

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说明

    2017年预算安排机关运行经费20.22万元，与上年20.92万元相比下降3%，原因是有1名民警退休，所以对应减少7000元/年/人的经费。

政府采购安排情况说明

2017年预算中政府采购安排为5550元，采购项目隶属“治理货车超限超载行为专项行动”中所需的3台打印机。

名词解释

财政拨款：指由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财政拨款数。

一般公共预算：包括公共财政拨款（补助）资金、专项收入。

基本支出：包括人员经费、商品和服务支出（定额）。其中，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、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。

项目支出：包括编入部门预算的单位发展项目、省直发展项目支出安排数等。

“三公”经费：指省级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指单位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杂费、培训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支出。

机关运行经费：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，包括办公及印刷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福利费、日常维修费、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、办公用房水电费、办公用房取暖费、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。

  梁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

2017年11月9日
